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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8集)》包含了【最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调解仲裁法、【最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专题】加强国际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为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租赁合同专题】租赁合同解除的若干问题、【指导性案
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让利承诺书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案件解析】“显失公
平”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的理由不应得到支持。
【民事审判信箱】《劳动合同法》施行后，50％额外经济补偿金不再适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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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最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
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
大局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新司法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
涉及汶川地震相关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
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
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
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民事审判作座谈会专题】　
加强国际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  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在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奚晓明【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杜万华  辛正郁杨永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
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张进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
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任雪峰【租赁合同专题】　租赁合同解除的若
干问题——姜强【婚姻家庭专题】　非婚生子女认领案件中有关亲子鉴定的法律适用——肖  峰【证
据专题】　电子商务纠纷案件中对单方提交网络证据的审查——由易趣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引发的法
律思考——徐俊【侵权专题】　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外国经验的借鉴与本国经验的继承（上）——杨立
新【劳动争议专题】　劳动争议撤裁案件的法律适用——孙付【裁判方法专题】　和谐社会民事审判
视野下的裁判思维——正义与逻辑之间的沟通——金民珍竺常赟徐婷姿【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
院二审案件解析】【热点调研】【地方法院传真】【民事审判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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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调解第七条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工作，帮助
当事人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第八条当事人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
口头申请的，由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调解的纠纷事项
、理由和时间。
第九条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对事实和
理由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以及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
第十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经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仲裁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应当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
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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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8集)》编辑推荐：指引法律执业操作，提升专业应用水准，法律出版社
法律应用出版分社，品牌奉献，独家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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